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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7        证券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24-038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虹阳显

示（咸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阳显示”或“标的公司”）拟增资扩股。

其中本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0万元对虹阳显示进行增资；同时引入建信

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投资”）和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银资产”）分别以人民币70,000万元和人民币60,000万元对虹阳

显示增资，建信投资、中银资产增资资金用于偿还本公司或标的公司以银行贷款

为主的金融负债，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原股东咸阳金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咸阳金财”）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虹阳显示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381,919.11 万元，其中

本公司持股比例由 64.74%变更为 52.94%，咸阳金财持股比例由 35.26%变更为

15.69%，建信投资持股比例为 16.89%，中银资产持股比例为 14.48%。虹阳显示

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咸阳G8.5+基板玻璃生产线项目建设，扩大高世代基板玻

璃产业规模，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虹阳显示拟增资扩股。其中本公司以自有资金人



 

 2 

民币100,000万元对虹阳显示进行增资；同时引入建信投资和中银资产分别以人

民币70,000万元和人民币60,000万元对虹阳显示增资。建信投资、中银资产增资

资金用于偿还本公司或标的公司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金融负债，实施市场化债转股。

本次增资合计230,000万元，其中212,004.73万元计入虹阳显示注册资本，其余增

资款17,995.27万元计入虹阳显示资本公积。原股东咸阳金财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

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虹阳显示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69,914.38万元增加至

381,919.11万元，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由64.74%变更为52.94%，咸阳金财持股比

例由35.26%变更为15.69%，建信投资持股比例为16.89%，中银资产持股比例为

14.48%。虹阳显示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增资前后，虹阳显示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金（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金（万元） 持股比例 

彩虹股份 110,000.00 64.74% 202,175.97 52.94% 

咸阳金财 59,914.38 35.26% 59,914.38 15.69% 

建信投资 -- -- 64,523.18 16.89% 

中银资产 -- -- 55,305.58 14.48% 

合计 169,914.38 100% 381,919.11 100% 

本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的议案》，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订本次增

资扩股事项相关协议。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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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谢瑞平 

注册资本：27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0GH6K26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楼 16 层 1601-01 单元 

经营范围：非银行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建信投资唯一股东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建信投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889,935.40 12,916,123.70 

负债总额 8,938,580.24 8,948,650.86 

资产净额 3,951,355.16 3,967,472.84 

 2023 年度 2024 年 1 月—3 月 

营业收入 461,057.68 27,405.24 

净利润 408,887.03 20,930.08 

注：2023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建信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

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建信投资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二）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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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黄党贵 

注册资本：145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8TBC9L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2 号 1 幢 402 至 1302 

经营范围：从事市场化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 

主要股东：中银资产唯一股东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中银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791,657.04 8,872,737.49 

负债总额 6,478,328.47 6,486,571.34 

资产净额 2,313,328.57 2,386,166.15 

 2023 年度 2024 年 1 月—3 月 

营业收入 286,533.62 64,527.45 

净利润 271,123.48 61,900.35 

注：2023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中银资产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

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中银资产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虹阳显示概况 

虹阳显示（咸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10400MA6Y0NAPXK；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琎；

注册资本：169,914.38 万元，本公司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64.74%；注册地址：陕

西省咸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星火大道；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玻璃制造等业务。 

（二）虹阳显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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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64,768.50 423,200.78 
负债总额 255,075.69 313,721.45 
资产净额 109,692.81 109,479.33 
 2023 年度 2024 年 1 月—3 月 

营业收入 1.72 467.47 
净利润 93.27 -213.48 

注：2023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增资的评估、定价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对虹阳显示于评估基准日2023年12月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联（陕）评报字﹝2024﹞第1159

号《虹阳显示（咸阳）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项目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下：资产账面价值

364,768.50万元，评估值374,412.65万元，评估增值9,644.15万元，增值率2.64%。

负债账面价值255,075.69万元，评估值255,075.69万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

面价值109,692.81万元，评估值119,336.96万元，评估增值9,644.15万元，增值率

8.79%。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并结合虹阳显示实际情况，确定本公司、建信投资和中

银资产本次对虹阳显示230,000万元的增资额按照1.0849:1的比例折算出资，其中

212,004.73万元计入虹阳显示注册资本，其余增资款17,995.27万元计入虹阳显示

资本公积。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公司、咸阳金财、虹阳显示与建信投资、中银资产拟签署《虹阳显示（咸

阳）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原股东（甲方）：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原股东（乙方）：咸阳金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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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东（丙方）：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新股东（丁方）：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戊方）：虹阳显示（咸阳）科技有限公司 

（二）本次增资 

彩虹股份以货币方式出资 100,000 万元，其中 92,175.97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7,824.0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建信投资以货币方式出资 70,000 万元，其中

64,523.18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5,476.8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中银资产以货币方

式出资 60,000 万元，其中 55,305.58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694.42 万元计入资本

公积金。 

咸阳金财确认放弃关于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三）交割 

1、本协议生效后且投资人收到标的公司发出的缴纳认购款通知书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建信投资和中银资产应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足额将投资价款

支付至标的公司指定的银行开立的资本金监督使用账户。 

2、彩虹股份认购本次增资的投资款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向标的公司足额

缴纳。 

（四）本次增资后的承诺事项 

1、控制权承诺：在投资人持股期间，彩虹股份保证对标的公司的控股地位

和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化。 

2、关联交易：标的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应当确保价格公允，相关交易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增资后的公司治理 

1、本次增资完成后，签署新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应充分反映本协议的内

容，保障股东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利润分配、公司治理、出席股东会及表决权



 

 7 

及质询权等。 

2、标的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标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

构。标的公司不设董事会、监事会。 

（六）退出安排 

（1）资本市场退出：建信投资、中银资产可就本次增资选择资本市场退出。

自交割日起 60 个月内，投资人有权通过上述方式退出。 

（2）回购权：在投资期限内，如未履行约定情形，则控股股东应当受让投

资人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控股股东按照股权评估值与约定受让价款

孰高收购投资人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 

约定受让价款=投资人实际投资金额+（投资人实际投资金额×年化收益率

5.5%×M（持股自然天数）/365－投资人累计获得的标的公司现金分红）。 

（七）违约责任及赔偿 

1、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约

定的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违反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者陈述、保证、承

诺存在任何虚假、错误的，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继续履行

本协议；任何一方严重违约，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给守约

方造成的实际损失；本款约定不影响本协议有关解除后果的适用。 

2、控股股东的特定责任 

（1）如控股股东滥用控股地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标的公司的利益，则控

股股东应赔偿标的公司的相关损失。 

（2）因交割日前标的公司和/或控股股东有意隐瞒的导致在交割日后发生的

未向投资人方披露的负债和或有负债、职工安置、工程款支付、劳动争议、对外

投资、仲裁诉讼、税务、刑事和行政处罚等任何事项导致标的公司需承担赔偿、

罚款、追索和其他责任的，应由标的公司承担，投资人对上述情形不承担任何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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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由此导致投资人受到重大损失的，由控股股东全额补偿投资人。 

3、特别约定 

各方确认，本协议项下违约金、其他损害赔偿金同时适用，且各违约责任内

容独立存在，其效力不因本协议的无效或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无效而终止。 

（八）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对本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可以签订补充协议。 

六、本次增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虹阳显示本次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实施市场化债转股，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

实力，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财务结构，加快和促进公司基板玻璃产线建设，实

现基板玻璃业务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和长远利益。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仍为虹阳显示的控股股东。本次增资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风险提示 

虹阳显示本次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是为了满足项目建设及经营发展资金

的需求，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咸阳基地G8.5+基板玻璃生产线项目建设。本次交

易尚需办理资金交割、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交易及实施过程仍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因本次增资涉及潜在的股权回购义务，针对投资款潜在的回购义务需要确

认相应的金融负债，计提财务费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